
香港普通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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點解香港可以行普通法，
同內地嘅法律制度唔同嘅？

香港普通法制度是如何得以保留?

因為「一國兩制」嘅關係！

根據《基本法》第8條及第160條，香港可以沿用原有嘅普通法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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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國兩制」下的香港普通法

《基本法》保留了香港原有法律及普通法制度

香港係中國境內唯一嘅普通法司法管轄區。
香港嘅法治、法律及爭議解決服務亦受國際認可。

中英雙語並用 遵循先例原則 抗辯式訴訟制度獨立行使的審判權
(包括終審權)

終審法院
非常任海外法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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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法制度如何增強香港發展機遇?

香港法律制度優勢體現喺好多方面，例如

香港法律與國際商事規則接軌中英雙語法律及具備國際視野的法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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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國兩制」下，香港得以發揮背靠祖國，聯通世界的獨特優勢。



❏ 本文件只擬作教育用途，所載的任何內容均不構成或旨在構成法律意見。
❏ 除另有註明外，本文件所載的所有資料皆受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 (下稱“政府”)
的版權保護。複製本不得轉售，或換取任何利益、收益、利潤或報酬，或作
任何其他商業用途。複製的資料必須準確，並不得用以侵犯政府的精神權利
。複製、改編或使用本文件時必須註明資料來源和版權擁有人。

❏ 上列允許用途只適用於由政府擁有版權的資料。若涉及第三者版權，在複製
或以其他形式使用有關資料前，必須獲得版權擁有人的授權或允許。

❏ 如欲複製、改編或以其他方式使用上述資料作上述允許用途以外的其他用途
，須事先得到政府的書面同意。有關申請可電郵至律政司，電郵地址
lead@doj.gov.hk。政府保留隨時撤回允許的權利。

版權告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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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下稱“政府”）已盡力確保本文件的資料準確無誤，但政府並不對該
等資料的準確性、可靠性、時間性、恰當性、無侵權性及有效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隱含的保證。對
該等資料，政府不會就任何錯誤、遺漏或錯誤陳述或失實陳述（不論明示或默示的）承擔任何法
律責任。

❏ 於本文件提供或協助提供源自第三者的資料或外界網站的連結，並不構成政府就贊同或沒有不贊
同該等資料或外界網站的內容所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的聲明、陳述或保證。

❏ 對任何因使用或不當使用或依據本文件或經本文件提供的資料或外界網站的內容提供的資料或未
能使用該等資料而引致或所涉及的損失、毀壞或損害（包括但不限於相應而生的損失、毀壞或損
害），政府概不承擔任何義務、責任或法律責任。

❏ 政府保留絕對酌情權，可隨時在毋須給予任何理由或預先通知使用者的情況下而刪除、暫時停載
或編輯政府於本文件內編纂的一切資料。使用者有責任自行評估本文件所載的一切資料，並宜加
以核實，以及在根據該等資料行事之前徵詢獨立意見。

❏ 如你對本文件有任何查詢或意見，請發送電郵至lead@doj.gov.hk與律政司聯絡。

免責聲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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